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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 市 公 司 名 称 ：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上 市 地 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上海汽车 

股  票   代  码 ：600104 
 
收 购 人 名 称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住        所：上海市武康路390号 

通  讯   地  址 ：上海市威海路489号 

联  系   电  话 ：021－22011888 
 

 

 

 

二〇〇七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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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声明 

 

 

本报告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

法律、法规编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在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在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本次收购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收购尚需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并批准豁免收购人全面要约收购之义务。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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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收购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上海汽车/上市公司 指 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上市公司) 

上汽股份/划出方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的第一大股东) 

上汽集团/收购人/

划入方 

指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汽股份的国有出资人) 

拟划转股份 
指 上汽股份合法拥有上海汽车 5,491,549,456 股股份，占上海

汽车股份总数的 83.83％。 

本次划转 指 将拟划转股份从上汽股份无偿划转给上汽集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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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武

康路390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599,175,737元，持有注册号码为3100001004073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经核准的经营范围：

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的生产、研制、销售、开发投资，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

营与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咨询服务。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的资产持有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通讯地址：上海市威海路489号 

邮政编码：200041 

联系电话：021－22101888 

联系传真：021－22011777 

 

 

二、收购人股权结构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系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沪府(1995)第30号文“关于

同意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改组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的批复”，于1996年3月1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成立。 

上海集团是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所属且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

(非公司法人)。 

上汽集团是中国汽车工业具有代表性的特大型企业集团之一。2006 年，上汽集

团以上一年度合并销售收入 143.65 亿美元的业绩，跻身《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企

业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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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的发展定位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综合性投资公司，以精简和

高效的现代化运作管理的企业集团。 

 

收购前，上汽集团产权结构图 

 

 
 

 

三、收购人最近五年受到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上汽集团最近五年来从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四、上汽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胡茂元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陈虹 副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张广生 副董事长 中国 上海 否 

沈建华 董事/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蒋志伟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吴诗仲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83.83% 

100% 

100% 
上汽集团 

上汽股份 

上海汽车 

整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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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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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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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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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

服

务

业

务

其

他

业

务

上海市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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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绵恒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蒋以任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上海 否 

谢绳武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孙持平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江秋霞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余卓平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李佩珍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马龙英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陈因达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李积荣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朱根林 财务总监 中国 上海 否 

上述上汽集团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汽集团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

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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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人持股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未持有上海汽车的股份，也未对上海汽车的表决

权的行使产生影响。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中，上汽集团将通过国有股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上汽股份持有的上海汽

车5,491,549,456股流通股，占上海汽车股份总数的83.83％，有关的股权登记过户手

续尚需中国证监会审核本报告书无异议并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后办理。 

本次股权划转由国务院国资委于2007年2月16日以国资产权[2007]122号文《关

于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 

本次收购的完成尚须履行以下程序： 

1、中国证监会豁免上汽集团要约收购义务； 

2、履行与本次收购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3、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三、豁免要约收购 

 

由于本次划转完成后，上汽集团所持上海汽车的股份超过上海汽车已发行股份

的百分之三十，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收购已触发了向上海

汽车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收购其所持股份的义务。 

鉴于： 

1、 本次上海汽车的股份划转属于国有股权的无偿划转，本次股权划转不会改

变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上汽集团已经书面承诺，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本公司仍会继续履行上汽股

份在上海汽车股权分置改革和前次定向增发中所作出的一切承诺。 

 

综上所述，上汽集团本次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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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的第（一）种情形，即“本次转让未导致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同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第（一）

种情形，即“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

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以简易程序免除发出要约。 

 

上汽集团已同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了《关于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划转之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报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上汽集团不存在与本次收购相关

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二OO七年三月八日 


